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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事項 

◎校內研究申請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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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依各項辦法規範通知學生與老師。 

2.2. 通知管道： 

2.2.1.學生/老師全體：以校務資訊公告系統為主。 

2.2.2.以書函或電子郵件通知系、所及學院辦公室。 

2.3. 申請人或申請單位依辦法規定，於截止日前擲交表單及相關文件。 

2.4. 研究發展處依辦法規定，進行形式要件審查。 

2.5. 召開會議討論。 

2.5.1.補助金額 3萬以下：召開研究補助審查小組會議後，經校長核准。 

2.5.2.補助金額3萬以上：研究補助審查小組會議初審、學術發展委員會複審後，

經校長核准。 

2.5.3.不論金額獎勵費：學術發展委員會審查決議後，經校長核准。 

2.6. 公告與核銷。 

2.6.1.經校長核准之會議紀錄，公告後提供申請人或申請單位經費核定清單。 

2.6.2.補助項目，由申請人或申請單位逕辦、經研究發展處後檢據核銷。 

2.6.3.獎勵項目，由研究發展處匯整各申請人收據後，統一請款。 

3. 控制重點：  

3.1. 獎勵或補助案件是否依時辦理。 

3.2. 獎勵費或補助費是否經會議程序審議。 

3.3. 獎勵費或補助費審查結果是否公告。 

3.4. 承辦單位是否如實申請核發獎勵費。 

3.5. 承辦單位是否如實協助補助款之核銷。 

4. 使用表單： 

4.1. 辦理學術活動經費申請表。 

4.2. 期刊發展獎勵費申請書。 

4.3. 補助教師期刊論文出版費申請書。 

4.4.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獎勵申請書。 

4.5.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申請表。 

4.6. 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計畫補助申請表。 

4.7.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書。 

4.8. 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書。 

4.9. 學者邀訪計畫表。 

4.10.國際期刊申請書。 

4.11.經費核定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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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佛光大學學術活動補助辦法。 

5.2. 佛光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5.3. 佛光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5.4. 佛光大學補助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辦法。 

5.5. 佛光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5.6. 佛光大學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 

5.7. 佛光大學學者邀訪計畫作業要點。 

5.8. 佛光大學國際期刊投稿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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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學合作事項： 

◎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研究案申請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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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依校外各研究案申請程序公告，包括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和產學合作計畫。 

2.1.1.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其他政府機關

等）其申請作業流程，均依公文來函辦理，並於學校網頁公告相關訊息。 

2.1.2.產學合作，指本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

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2.1.2.1.產學合作：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

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2.1.2.2.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2.1.3.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2.1.4.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 

2.2. 依公告時間完成計畫相關申請作業及獲獎或獲補助結果公布。 

2.2.1.申請人或申請單位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承辦單位期限內完成申請程序。 

2.2.2.申請獲補助結果公告。 

3. 控制重點： 

3.1.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是否依據公文來函辦理。 

4. 使用表單： 

4.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等規定之各申請案表單。 

4.2. 其他依校外單位規定之表單。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等相關規定。 

5.2. 其他校外委案之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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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研究案簽約作業 

1. 流程圖： 

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研究案簽約作業

研究發展處 會辦單位教師及學術單位

研發處
轉知計畫申請人

完成

教師辦理
合約書簽約

系所確認

學院確認

校外計畫獲補助
通知或公告

(國科會、農委會等政
府機關或民間機構)

會計室檢視合約書及
預算表內容是否正確

開始

否

是

是

校長核定

否

簽約用印

研發處確認簽約文件是
否齊全及管理費是否依

規定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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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依校外單位來函或公告獲獎及獲補助結果。 

2.1.1.委託單位來函或公告申請結果。 

2.1.2.獲補助結果通知計畫申請人。 

2.2. 獲補助之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檢附「計畫書」、「經費預算表」及「合約書」等相

關簽約資料，依行政程序經所屬學術單位確認後，會簽研究發展處、會計室，陳請

校長核定並完成簽約手續。 

2.3. 各類計畫案管理費提撥，依「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2.3.1.本校執行校外計畫案、產學合作應合理控制成本，以現有資源辦理，並以

收支平衡為原則。 

2.3.2.管理費運用依本校會計規則辦理。 

2.4. 各類計畫應依照委託單位規定或合約期限內執行完畢，並辦理完成結案手續。 

2.5. 各類計畫相關財務收支事項之審核及記錄等：依照政府機關規定以及本校會計辦法

與制度辦理。 

2.6. 校外計畫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依規定列入校

產統一管理運用。 

3. 控制重點： 

3.1.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是否依據公文來函辦理。 

3.2. 校外機構委託本校各單位或個人進行學術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是否由各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檢附「計畫書」、「經費預算表」及「合約書」，會簽有關會辦單位。 

3.3. 校外計畫案是否簽訂書面契約。 

3.4. 校外計畫案除依政府相關規定或專案特准外，提列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校內標準。 

3.5.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有關收款、會計入帳、各項支出憑證辦理經費核銷、權責人

員核示及撥付款項是否依規定辦理。 

3.6.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計畫執行完畢是否於規定時限內辦理結案。 

4. 使用表單： 

4.1. 本校管理費提成表。 

4.2. 國科會規定之各計畫案表單。 

4.3. 其他依校外單位規定之各表單。 

4.4. 產學合作合約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佛光大學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 

5.2.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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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等相關會計核銷規定。 

5.4. 其他校外委案之計畫委託相關規定。 

5.5. 其他校外委案相關會計核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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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國際學術交流-交換學生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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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本校為建立薦送學生出國交換進修之公平甄試機制及規範交換學生之權利義務，赴

國外交換學生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2.2. 交換學生申請資格，依本校「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規定。 

2.3. 交換學生甄試委員由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申請學生所屬學院院長、外語系所

主任組成，會議由研發長召開主持。 

2.4. 交換學生除語言檢定成績須達各締約學校要求標準外，依本校「赴國外姐妹交換學

生甄選作業要點」進行甄選。 

2.5. 學生繳交「佛光大學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申請表」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

志願或擅自更改分發結果，否則視同棄權。 

2.6. 交換學生甄選錄取名單經研究發展處簽核後公告。 

2.7. 取得交換學生錄取資格者，須於出國前簽具「佛光大學派赴姐妹校交換學生申請作

業同意書」及「佛光大學派赴姐妹校交換學生合約」並繳至研究發展處，確認同意

出國交換及保證出國進修期間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否則視同棄權。 

2.8. 取得交換學生錄取資格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交換學生錄取資格。 

2.9. 取得交換學生錄取資格者須確保出國進修期間仍具有本校學籍，不具有本校學籍或

已畢業者將取消錄取資格。 

2.10.赴國外大學交換者應遵守本校、締約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律規定。 

2.11.交換學生須撰寫「心得報告書」，於返國後 1 個月之內繳交至本校研究發展處，或

上傳指定網站，作為日後交換學生之經驗傳承。 

3. 控制重點： 

3.1. 交換學生申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辦理。 

3.2. 本校學生前往各締約學校交換之年限是否符合規定。 

3.3. 交換學生甄選，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3.4. 交換學生甄選錄取且同意者，是否簽具「佛光大學派赴姐妹校交換學生申請作業同

意書」及「佛光大學派赴姐妹校交換學生合約」。 

3.5. 交換學生是否於返國後 1 個月之內繳交「心得報告書」至本校研究發展處，或上傳

指定網站。 

4. 使用表單： 

4.1. 佛光大學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申請表。 

4.2. 佛光大學派赴姐妹校交換學生申請作業同意書。 

4.3. 心得報告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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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佛光大學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5.2. 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韓國京畿大學學術交流協議書。 

5.3. 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韓國京畿大學校學生交流協議書。 

5.4. 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大韓民國慶尚大學學術交流協議書。 

5.5. 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大韓民國慶尚大學校學生交流協議書。 

5.6. 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大韓民國慶尚大學雙聯學制協議書。 

5.7. 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韓國金剛大學學術交流協議書。 

5.8. 佛光大學與沖繩大學學生交流以及學術交流協議書。 

5.9. 佛光大學與沖繩大學交換學生備忘錄。 

5.10.中華民國佛光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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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締結姐妹校作業 

1. 流程圖： 

學術交流 - 締結姐妹校作業

國內外大專校院研究發展處

透過電話或書信表
達締結姐妹校之意

願

完成

洽談及確認合約內
容細節

洽談及確認合約內
容細節

沒有意願
有意願

達成共識 沒有達成共識

確認合約內容及相
關細節

雙方洽談簽約方式

由校長或指定代理
人簽約

完成

開始

徵求欲進行締結交
流之國內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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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為促進本校與國內外大學院校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依本程序

辦理。 

2.2. 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時，應符合本校目標。 

2.3. 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相關活動時，應依本校「校外交流與合作實施

辦法」原則處理： 

2.4. 簽訂締結姊妹校流程： 

2.4.1.徵求欲進行締結交流之國內外大學。 

2.4.2.查詢是否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 

2.4.3.透過電話或正式函文書信表達締結姐妹校意願。 

2.4.4.與對方學校洽談合作意願與性質評估合作之可行性。 

2.4.5.就協議書或合約書進行初步討論並達成共識。 

2.4.6.相關協議書或合約書提送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2.4 7.準備「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或「締結姊妹校合約書」。 

2.4.8.正式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或「締結姊妹校合約書」。 

2.5. 協議書 / 合約書內容，宜包括下列事項： 

2.5.1.姊妹校之國家及學校名稱。 

2.5.2.交流形態：包括定期及不定期之交流 

2.5.3.交流項目及內容。 

2.5.4.對等性：本校將配合或提供的項目及姊妹校將配合或提供的項目 

2.5.5.「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或「締結姊妹校合約書」之有效年限。 

2.6. 簽訂「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或「締結姊妹校合約書」方式： 

2.6.1.姊妹校相關人員至本校簽約。 

2.6.2.本校相關人員至姊妹校簽約。 

2.6.3.透過正式函文書信往返完成簽約事宜。 

2.7. 各項交流活動如姊妹校互訪、交換學生及教師、學術交流、實習、遊學相關活動，

應依各項活動相關規定辦理。 

2.8. 每年應定期評估交流情形與本校預期成效之符合程度，作為續約或修約之依據。 

3. 控制重點： 

3.1. 簽約前是否進行締結姊妹校評估。 

3.2. 簽訂之「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或「締結姊妹校合約書」是否具對等性。 

3.3. 簽訂之「締結姊妹校協議書」或「締結姊妹校合約書」是否載明有效年限。 

3.4. 每年是否定期評估交流情形與本校預期成效之符合程度，作為續約或修約之依據。 

4. 使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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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締結學術交流協議書。 

4.2. 締結學術交流合約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無。 




